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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０３

，

０３９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０．０５５３％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以中国宝安总股本

９５８

，

８１０

，

０４２

股、流通股

５７９

，

７２６

，

８５０

股为基数，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次

会议决议用公积金弥补亏损后的剩余资本公积金中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份变更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 本次资本公积定向转增作为中国宝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中国宝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和参加

表决的流通股东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为生效和实施条件。

以中国宝安总股本

９５８

，

８１０

，

０４２

股、流通股

５７９

，

７２６

，

８５０

股为基数，富安控股向股权分置改革实

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支付其持有的

２２

，

３２４

，

５３８

股中国宝安股份， 送出率

２０％

； 宝投公司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支付其持有的

３２

，

０８５

，

０５７

股中国宝安股份，送出率

３０％

；公司募集法人股股东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中国宝安流通股股东支付其持有的

３２

，

１０２

，

０５７

股中国宝安股份，送出率

２０％

。

以公司流通股本

５７９

，

７２６

，

８５０

股为基数，公积金转增部分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可获

１．３７９９６０

股（按

该转增比例，实际转增股数为

７９

，

９９９

，

９８６

股），非流通股送出部分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可获

１．４９２２８３

流

通股（按该送股比例，流通股股东实际获得总股数为

８６

，

５１１

，

６５２

股）。 上述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股后，

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实获

２．８７２２４３

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获得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

东会议表决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实施。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１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

公司

������

１

、持股

５％

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富安控股、宝投公

司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

义务。

２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

在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３

、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出售数量占中国宝安总股本的

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得超过

５％

，在

２４

个月内不得超过

１０％

。

４

、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已书面承诺：（

１

）在公司实

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 如果出现其他非流通股

股东因质押、冻结或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的情形，富

安控股和宝投公司各按

５０％

的比例先行代为垫付；（

２

）

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包括上述追送股份条款）表

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 在公司

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 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

将先行代为垫付，垫付比例各为

５０％

。 代为垫付后，表

示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

上市流通， 应当向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偿还代为垫付

的款项，或者取得富安控股和宝投公司的同意。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原非流通股股份已

满

２４

个月的限售期。

两家股东累计申请解

除限售股份数量均没

有超过中国宝安总股

本的

１０％

。

截止股权分置改

革实施日 （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尚有部分非

流通股股东没有执行

对价安排， 涉及股份

２６

，

９１９

，

９５１

股，涉及送

出股份

５

，

３８３

，

９９０

股，

根据承诺，富安控股和

宝投公司先行代为垫

付 ， 垫 付比 例 各 为

５０％

， 因此各垫付

２

，

６９１

，

９９５

股。

2

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３

其他募集法人股股东

（单一持股比例低于

５％

）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在

１２

个

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未执行对价的非流通股

东所持股份不得上市交易。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原非流通股股份已

满

１２

个月的限售期，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

股东均已支付股改对

价。

原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没有追加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６０３

，

０３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５３％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１

深圳市广汇源水

利实业有限公司

１６０

，

８１０ １６０

，

８１０ ０．８６４２％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１４７％ ０

２

林青

５

，

３６０ ５

，

３６０ ０．０２８８％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０

３

林若明

１１７

，

９２８ １１７

，

９２８ ０．６３３８％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１０８％ ０

４

邱科俊

８０

，

４０５ ８０

，

４０５ ０．４３２１％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７４％ ０

５

陈树荣

１１７

，

９２８ １１７

，

９２８ ０．６３３８％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１０８％ ０

６

深圳市宝安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０

，

３０４ ６０

，

３０４ ０．３２４１％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５５％ ０

７

深圳市富安控股

有限公司

６０

，

３０４ ６０

，

３０４ ０．３２４１％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５５％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６０３

，

０３９ ６０３

，

０３９ ３．２４０９％ ０．０５６２％ ０．０５５３％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注：冻结的股份数量（股）指该股东所持股份中冻结股份的总数量，包括冻结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及

无限售条件股份之和。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８

，

６０６

，

９０５ １．７０５９％ －６０３

，

０３９ １８

，

００３

，

８６６ １．６５０６％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２１２

，

０６６ ０．０１９４％ ２１２

，

０６６ ０．０１９４％

０５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

行限售流通股（个人）

２

，

４７６

，

２６２ ０．２２７０％ －３２１

，

６２１ ２

，

１５４

，

６４１ ０．１９７５％

０６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

行限售流通股（法人）

１５

，

９１８

，

５７７ １．４５９４％ －２８１

，

４１８ １５

，

６３７

，

１５９ １．４３３６％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０７２

，

１４３

，

６２４ ９８．２９４１％ ＋６０３

，

０３９ １

，

０７２

，

７４６

，

６６３ ９８．３４９４％

三、总股本

１

，

０９０

，

７５０

，

５２９ １００％ １

，

０９０

，

７５０

，

５２９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深圳 市 广

汇源 水 利

实 业 有 限

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１６０

，

８１０ ０．０１４７％

注一

２

林青

０ ０ ０ ０ ５

，

３６０ ０．０００５％

注二

３

林若明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７

，

９２８ ０．０１０８％

注二

４

邱科俊

０ ０ ０ ０ ８０

，

４０５ ０．００７４％

注二

５

陈树荣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７

，

９２８ ０．０１０８％

注二

６

深圳 市 宝

安 区 投 资

管理 有 限

公司

７２

，

１７３

，

１３７ ６．６１６８％ ７４

，

１７１

，

８８０ ６．８００１％ ６０

，

３０４ ０．００５５％

注三

７

深圳 市 富

安 控 股 有

限公司

８６

，

６０６

，

１５６ ７．９４０１％ ９０

，

３９１

，

３９５ ８．２８７１％ ６０

，

３０４ ０．００５５％

注四

合计

１５８

，

７７９

，

２９３ １４．５５６９％ １６４

，

５６３

，

２７５ １５．０８７２％ ６０３

，

０３９ ０．０５５３％

注一：我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深圳市龙岗区水电建筑工程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股改实施日持有

我司非流通股

１９１

，

４４１

股，未参加股改对价支付。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我司实施分红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０．５

股派

０．３

元），上述股份增至

２０１

，

０１３

股。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深圳市龙岗区水电建筑工程公司所持我司股票

２０１

，

０１３

股被全部司法过户到深圳市广汇源水利实业有限公司名下。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我司为深圳

市广汇源水利实业有限公司办理了垫付偿还手续，涉及股份

２０１

，

０１３

股，偿还股份

４０

，

２０３

股，欲解除

限售股份

１６０

，

８１０

股。

注二：我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宝安区文化用品服务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股改实施日持有我司非

流通股

３８２

，

８８２

股，未参加股改对价支付。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我司实施分红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０．５

股派

０．３

元），上述股份增至

４０２

，

０２６

股。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宝安区文化用品服务公司所持我司股份

４０２

，

０２６

股被司法过户到林青、 林若明、

邱科俊、 陈数荣四位自然人名下。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我司为上述四位自然人办理了垫付偿还手续，

涉及股份

４０２

，

０２６

股， 偿还股份

８０

，

４０５

股， 欲解除限售股份合计

３２１

，

６２１

股， 具体分配情况如

上表所示。

注三：宝投公司，原持股数为

７２

，

１７３

，

１３７

股，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６４３

，

５８４

股，

５

月

２５

日解除限售

５１

，

９４０

，

５０１

股，

７

月

２１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５３

，

３７２

股， 持股数变为

２０

，

９２９

，

５９２

股；

８

月

６

日分红送股（

１０

送

０．５

股派

０．３

元）后增至

２１

，

９７６

，

０７２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１４４

，

４８６

股，

５

月

１３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２６

，

２３０

股，

５

月

２６

日解除限售

２２

，

１４６

，

７８８

股，

８

月

１２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８４

，

５９１

股，

９

月

３

日解除限售

８４

，

５９１

股。

１０

月

２６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２０

，

１０１

股，

１１

月

２５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４０

，

２０３

股，欲解除限售股份

６０

，

３０４

股。

注四：富安控股，原持股数为

８６

，

６０６

，

１５６

股，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６４３

，

５８３

股，

５

月

２５

日解除限售

３０

，

６４３

，

５８３

股，

７

月

２１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５３

，

３７３

股， 持股数变为

５６

，

６５９

，

５２９

股；

８

月

６

日分红送股（

１０

送

０．５

股派

０．３

元）后增至

５９

，

４９２

，

５０５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１４４

，

４８５

股，

５

月

１３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２６

，

２３０

股，

５

月

２６

日解除限售

５９

，

６６３

，

２２０

股，

８

月

１２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８４

，

５９２

股，

９

月

３

日解除限售

８４

，

５９２

股。

１０

月

２６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２０

，

１０２

股，

１１

月

２５

日，收回垫付股份

４０

，

２０２

股，欲解除限售股份

６０

，

３０４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２２

户

１９４

，

６０５

，

０４３ １８．７３％

２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２

户

４２６

，

９７６ ０．０４％

３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

９

户

１

，

１５５

，

８８０ ０．１１％

４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４

户

８２

，

０１９

，

８４９ ７．５１９５％

５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４９

户

８４５

，

９２９ ０．０７７６％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中国宝安申请解除

限售的股份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该部分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等法

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的规定。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６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９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１８．２５％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华高科”或“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

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

８

股的转增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会议日期、届次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

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６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１

广东省广晟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１

、法定承诺：

（

１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

市交易或者转让；

（

２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

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

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２

、无追加承诺

严格按承诺履行

说明：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公司”）所持有

的风华高科共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股为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风华集团”）无偿划转所得。 风华集团严格履行了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上述

承诺；广晟公司在承继风华集团无偿划转的风华高科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股后，严格履行了风华集团在股权

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法定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８．２５％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 数 量

（股）

广东省广晟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９９．９８ ２２．３３ １８．２５ ０

合 计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９９．９８ ２２．３３ １８．２５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

） 股数（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１８．２５％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０ 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１２２

，

５１４

，

１７０ １８．２５４％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４％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４８

，

４５２

，

１４２ ８１．７４１％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６７０

，

９３６

，

３１２ ９９．９９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５４８

，

４５２

，

１４２ ８１．７４１％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６７０

，

９３６

，

３１２ ９９．９９６％

（三）股份总数

６７０

，

９６６

，

３１２ １００％ ０ ６７０

，

９６６

，

３１２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广东省广

晟资产经

营有限公

司

０ ０ ０ ０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１８．２５

注

合计

０ ０ ０ ０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１８．２５

注：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６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６９０

，

９６６

，

３１２

股，其中第

一大股东风华集团持有公司股份为

１４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６２％

。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国资产权【

２００６

】

１１３９

号）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完成肇庆市银华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华网络”）持有本公司

的、 用以代控股股东风华集团抵偿债务的

２

，

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

６９０

，

９６６

，

３１２

股变更为

６７０

，

９６６

，

３１２

股。 风华集团持有公司股数仍为

１４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股， 持股比例变更为

２１．２４％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６

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国资产权［

２００８

］

５３７

号），风华集团将

所持本公司的

２

，

０００

万股股份划转给肇庆市能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公司），能源公司将所持

风华集团

１００％

产权划转给广晟公司。划转手续完成后，广晟公司持有风华集团

１００％

股权；风华集团持

有公司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２５％

，风华集团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广晟公司成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能源公司持有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８％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能源公

司所持有的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股股份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国资产权［

２０１０

］

２７０

号），风华集团将

所持有的公司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股股份无偿转让给广晟公司，风华集团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广晟公司持有

公司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２５％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４

日

６３ １５２

，

５４５

，

８９６ ２２．７４

２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５ 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０．３９

３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

１ ７

，

７８６

，

６８５ １．１６

４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１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８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风华高科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该部分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的规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

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

日，风华集团原控股股东能源公司与广晟公司签署《关于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以下简称“股权划转协议”）。 根据《股权划转协议》有关承诺，广晟公司在

５

年内不得向任何第三方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转移划转涉及的风华高科

１２２

，

４８４

，

１７０

股股份。 故广

晟公司不存在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的计划。

广晟公司承诺：本公司如果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的风华高科流通股，将严格遵

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

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通过风华高科对外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501

证券简称：鄂武商

A

公告编号：

2010-027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修改提案，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

10

：

00

2

、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国际广场八层

4

号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4

、召集人：武商集团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刘江超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

18

人，代表股份

24,713.0731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8.72％

。

会议由董事长刘江超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湖北大晟律师事

务所张树勤、夏望峰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全体股东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关于武商集团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武商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

,

其中

4

名董事为独立董事，

1

名为职工董事，职工董事

由职代会选举产生。 董事任期三年

:

董事：刘江超、刘聪、黄家琦、陈晓东、王纯、罗铭

独立董事：崔忠泽、田玲、汤得军、余春江

刘江超：表决结果：同意

247,130,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100 %

。

刘聪：表决结果：同意

247,130,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100 %

。

黄家琦：表决结果：同意

247,130,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100 %

。

陈晓东：表决结果：同意

247,130,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100 %

。

王纯：表决结果：同意

247,130,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100 %

。

罗铭：表决结果：同意

247,130,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100 %

。

崔忠泽：表决结果：同意

247,130,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100 %

。

田玲：表决结果：同意

247,130,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100 %

。

汤得军：表决结果：同意

247,130,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100 %

。

余春江：表决结果：同意

247,130,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100 %

。

此外，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秦琴出任公司职工董事。

2

、《关于武商集团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武商集团第六届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

,

其中

2

名监事由职代会选举产生。 监事任期三年

:

监事：唐国文、宋汉杰、艾璇

唐国文：表决结果：同意

247,130,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100 %

。

宋汉杰：表决结果：同意

247,130,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100 %

。

艾 璇：表决结果：同意

247,130,7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100 %

。

此外，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皮泓、赵豫婷出任公司职工监事。

3

、《关于十堰人商大楼整体改建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247,130,73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

100 %

。

4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247,130,73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

100 %

。

5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247,130,73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

100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树勤、夏望峰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和出席会议人员的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则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六、备查文件

1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O

一

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0

一

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0

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01

证券简称：鄂武商

A

公告编号：

2010-028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一次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发出通知，

2010

年

12

月

13

日在武汉国际广场八层

2

号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刘江超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11

名，实到董

事

11

名。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5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采取举

手投票表决方式，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刘江超董事担任公司董事长，王纯董事担任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二、 关于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刘聪同志为公司总经理，聘邬红华、曹廷儒、黄俊、郑嘉兴、王沅、王斌、胡文学任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三年。

三、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李轩同志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四、 关于选举董事会三个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1

、战略决策委员会

召集人：田 玲

成 员：刘江超、刘 聪、陈晓东、余春江、崔忠泽

2

、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汤得军

成 员：崔忠泽、罗 铭、秦 琴

3

、人力资源委员会

召集人：崔忠泽

成 员：王 纯、黄家琦、田 玲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0

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简历

刘江超：男，

54

岁，中共党员，大学，经济学学士。 历任武汉市一商业局财会处副处长、信息研究所

所长、武汉市商委企管处处长、武汉市百货批发公司总经理、武汉商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

汉世界贸易大厦有限公司董事长、书记、总经理、武商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现任武汉商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商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王 纯：男，

50

岁，硕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武汉工业品集团东方公司经理；中心百货大楼副总经

理；中百集团百货分公司总经理；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湖北新一佳超市有限公司总

经理。 现任银泰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刘 聪：男，

48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士学位，经济师、高级经营师。 历任武商集团武汉商场鞋帽

箱包公司业务经理、经理、武商集团开发部副部长、武商集团武汉商场业务部副部长、武商集团武汉商

场副总经理、武商集团电器家居购物中心总经理、武商集团量贩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武商量贩连

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武商集团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邬红华：男，

43

岁，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后），高级国际商务师，注册财务总监。 曾任湖北普康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武汉嘉诚铝业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武汉盛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

主任，湖北银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武商集团副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

形。

曹廷儒：男，

56

岁，中共党员，大专、经济师。 曾任武商集团武汉商场服装部副经理，武商集团世贸

广场高级经理、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党委书记，武商集团武汉广场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武

商集团总经理助理，现任武商集团副总经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黄 俊：男，

56

岁，中共党员，中专，会计师。 曾任武汉商场财会科科员、武汉市一商业局会计、武

汉市商委财会处副主任科员、武汉商场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部长、武商集团总会计师、财务总监。现任

武商集团副总经理。持有公司股份

24539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郑嘉兴：男，

53

岁，中共党员，大专，高级经营师。 曾任武昌服装绸布商店副总经理、武昌工业品贸

易中心副总经理、武昌商场副总经理、武汉市亚洲贸易广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现任

武商集团副总经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王 沅：女，

48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士学位，经济师、高级经营师。 曾任武汉商场家电部副经理、

武商集团超市公司总经理、武商集团总经理助理、武商集团千喜隆超市总经理、武商集团量贩分公司

副总经理、武商集团环网公司总经理、武商集团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现任武商集团副总经理。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

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王 斌：男，

55

岁，中共党员，大专，高级经济师。 曾任武汉商场家电公司经理、武汉商场副总经

理、武商超市公司党委书记、武商电器家居购物中心总经理助理、武商亚贸购物中心党委书记、总经

理。 现任武商集团副总经理，武商量贩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

形。

胡文学：男，

43

岁，管理学硕士，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曾任武汉联合产权交易所董事、副

总经理，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0665.sz

）财务总监，三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稽核部高级经

理、上海总部财务部经理等职务，湖北银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武商集团副总经理。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

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李轩：女，

40

岁，中共党员，大专。 曾任武商集团证券投资部、董事会秘书处高级文员、经理、证券

事务代表，武商集团董事会秘书。 现任武商集团董事会秘书、法律证券部部长。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0501

证券简称：鄂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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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10-029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一次监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在武汉国际广场八层

2

号

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唐国文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5

名，实到监事

5

名。本次监事会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采取举手投票表决方式，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审

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监事长的议案》：选举唐国文监事为公司监事长，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附：简历：

唐国文：男，

57

岁，中共党员，大学，高级经济师。 历任武汉商场营业员、部门经理、支部书记、副总

经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武商集团世贸广场购物中心党委书记，武商集团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现任武

商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持有本公司股份

23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O

一

O

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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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000548

股票简称：湖南投资 编号：

2010-019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六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在以传签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9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审议，以

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

长沙中意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售土地使用权的议案》（相关公告详见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

--

长沙中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售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0-020]

）；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股票代码：

000548

股票简称：湖南投资 编号：

2010-020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

、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

--

长沙中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意房产

"

通过协商，根据我国现行

土地转让及开发的法律法规，向湖南中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海投资

"

）出售长沙市雨花区劳

动东路

439

号土地使用权。 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湘资国际评字〔

2010

〕第

032

号《长沙中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书》，该土地评估价格为人民币

6,532.41

万元，经双方协商，该土地使用权以人民币

8,600

万元转让。本次出售土地资产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0

年

12

月

8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

长沙

中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售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

的规定，此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

1

）公司本次土地出售，可有效规避政策调控带来的投资风险，还将为公司带来一定的现金流，能

提高公司的营业收入和盈利状况， 对保持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

益。

（

2

）本次交易聘请的资产评估公司具有独立性，能够胜任本次的审计及评估工作；资产评估公司

采用的评估方法适当，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结论合理，能够客观的该土地的实际情况。

（

3

）本次股权出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允，交易公平合理，

没有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召开董事会会议及作出决议

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湖南中海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国强

住 所：长沙市雨花区劳动西路

528

号建鸿达现代华都家园

23

层

08

号房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整

注 册 号：

430000000059716

股权结构图：

经营范围：房地产项目投资，城市基础建设投资；在本企业资质许可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建筑装饰材料的销售；餐饮业、酒店管理（以上项目中涉及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需经审批

的，取得批准后方可经营）。

中海投资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长沙环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除长沙环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之外的其他股

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未知，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

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土地使用权状况

（

1

）土地座落位置：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

439

号

（

2

）土地使用权面积：

7104.91

㎡

（

3

）已批准的容积率：

3.11

（

4

）土地用途：住宅用地

（

5

）土地使用权类型及使用期限：土地使用终止日期为

2076

年

6

月

24

日，剩余年限为

65.70

年。

（

6

）土地现状：宗地红线外

"

六通

"

（通路、通电、供水、排水、通讯、通气），红线内场地平整。

2

、项目开发权状况

（

1

）中意房产已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红线图和项目立项。

（

2

）中意房产已按土地规划用途完成了地质勘察、规划设计，支付完基坑开挖和护壁工程款。

（

3

）中意房产留有原湖南中邦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的相关报建手续，并缴纳了城市建设配套费，

报建费用尚未缴纳。

（

4

）本次出售的土地使用权及项目开发权是中意房产合法拥有，不存在抵押、查封、第三人主张权

利等产权瑕疵。

（

5

）本次出售的土地使用权及项目开发权已支付了一切应付款项、费用，不存在债权、债务争议

（包括绿化费、拆迁安置补偿等）。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转让金额

公司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专业评估机构

--

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宗地进行评

估，评估地价：人民币

6,532.41

万元。 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对该宗地以总价人民币

8,600

万元成交结

算，其中土地转让金额人民币

6,500

万元；前期中意房产已支付完成部分工程工程款

670

万元；中意

房产向国土和税务部门已交纳税费人民币

396

万元；前期中意房产发生的管理费、资金成本等相关财

务费用人民币

1,034

万元。

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湘资国际评字〔

2010

〕第

032

号《长沙中意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对出售标的估价结果如下：

"

经我公司评估，中意房地产持有的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宗地和

在建工程于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10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6,532.41

万元。

"

2

、付款方式

(1)

在合同签订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由中海投资向中意房产支付人民币定金人民币

1,200

万元，预

付款人民币

100

万元，该两笔款项可抵充地价款。

(2)

在中意房产将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所有手续的全部资料递交进国土部门的当日，由中海投资

向中意房产支付转让款人民币

3,700

万元整，否则，中意房产有权申请退窗。

(3)

在中海投资取得该宗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当日内向中意房产支付余下全部款项计人民币

3,

600

万元整。 该土地使用权证由中意房产领取，待中海投资将余下全部款项人民币

3,600

万元整支付

给中意房产后，中意房产将该土地使用权证归还给中海投资。

3

、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及资料的交付

（

1

） 双方共同约定：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双方备齐有关资料共同向市国土部门申请办理本协议

所指定的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登记手续并被国土部门窗口确认受理。

2011

年

1

月

31

日前双方完成土

地过户并中海投资将余款支付完毕。若因政策变更或政府职能部门原因而非双方原因导致延期，则上

述约定时间相应顺延。

（

2

）中海投资领到土地使用权证后付清全部土地转让款当日内，中意房产应将涉及转让地块的土

地使用权及项目开发权资料含规划设计、工程施工图及合同、土地出让合同书、红线图、地籍地勘等原

件资料全部移交给中海投资。

4

、税费负担

按规定应向政府及有关部门缴纳的契税由中海投资交纳，转让手续费、评估费、测量费和登记发

证费由中海投资缴纳。如中海投资改变土地用途及规划要求，由中海投资向市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补交

出让金。

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和土地转让前的土地使用税由中意房产交纳。

5

、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法律状况

（

1

） 中意房产转让的土地以

2010

年

10

月

31

日止之前的所有手续和工程以现状为原则进行转

让，中海投资对其情况均已明晰。

（

2

）中意房产转让本协议所涉及之土地使用权后，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登记文件中载明的权

利和义务随之转移给中海投资；

（

3

）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登记以前，有关该地块产权瑕疵所引起的风险、责任，由中意房产承担；

自中海投资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后，有关该地块发生的风险和责任由中海投资承担。

6

、违约责任

（

1

）中意房产的违约责任

A

、在协议生效后，中意房产单方面解除协议，或拖延履行协议应尽义务超过三个月，视中意房产

构成根本性违约。 中意房产须双倍返还中海投资定金，如中海投资支付款项已超出定金部分，中意房

产退还已收中海投资的超出定金部分的转让款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给中海投资。 中意房

产还应按协议总价款的

10

﹪赔偿中海投资的经济损失。

B

、因中意房产自身原因迟延履行协议的规定义务未达到根本性违约，应按中海投资已付转让款

每日万分之三向中海投资支付违约金。

C

、中意房产在土地使用权转让所有手续的全部资料递交进国土部门且中意房产接到国土部门的

缴税通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缴纳税费。 若不按时缴纳应缴税费，逾期五个工作日后，中海投资有权

无条件解除本协议，中意房产须双倍返还中海投资定金，中意房产还应按本协议总价款的

10％

赔偿中

海投资的经济损失。

（

2

）中海投资的违约责任

A

、在协议生效后，中海投资单方面解除本协议，中意房产定金不予退还，中海投资还应按协议总

价款的

10％

赔偿中意房产的经济损失。

B

、 中海投资在土地使用权转让所有手续的全部资料递交进国土部门的当日未支付人民币

3,700

万元整给中意房产，中意房产有权申请退窗并无条件解除协议，定金不予退还，中海投资还应按协议

总价款的

10％

赔偿中意房产的经济损失。

C

、中海投资若迟延支付土地使用权转让余款人民币

3,600

万元给中意房产，须按迟延额每日万

分之三支付违约金给中意房产，逾期达三个月，构成根本性违约，中意房产有权无条件解除协议，定金

不予退还。中意房产有权无条件将土地使用权收回，中海投资还须按协议总价款的

10％

赔偿中意房产

的经济损失。 中海投资承诺：为保证余款的履行，中海投资以关联公司湖南中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资

产及其名下的位于长沙市芙蓉区刘正桥下的

4200

㎡的商铺资产（购价

15000

元

/

㎡）作为担保，详见湖

南中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担保承诺函》。

D

、 中海投资在土地使用权转让所有手续的全部资料递交进国土部门且中海投资接到国土部门

的缴税通知后，若不按时缴纳应缴税费，逾期五个工作日后，中意房产有权申请退窗并无条件解除协

议，定金不予退还，中海投资还应按协议总价款的

10％

赔偿中意房产的经济损失。

E

、出现上述情况造成协议终止，中海投资需将从中意房产处取得的有关本项目的资料原件以及

后续开发取得的文件资料无偿移交回中意房产。

五、本次收购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同业竞争、股权变化、高层人事变动等情况。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土地使用权出售将以现金方式交易， 出售该土地使用权将给公司带来约人民币

1,700

万元

收益。

鉴于国家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趋势，项目存在一定投资风险，出售该土地不但能超过最初预计的

盈利目的还能规避政策调控带来的风险，为公司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度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出售土地的独立意见；

3

、《土地转让协议》；

4

、《担保承诺函》；

5

、《垫付费用移交协议》；

6

、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湘资国际评字〔

2010

〕第

032

号《长沙中意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